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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代表大會指引

鑑於過往學生會代表大會出席率偏低，代表會現為各屬會及幹事會主席準備一份有關的指引。代表會強烈建議各主席將本指引與屬會的幹事傳閱，以更有效推行代表會會務。

1. 代表大會注意事項

i) 於代表大會上，與會者將會討論及表決重要事項，包括學生會幹事會、代表會、編委會、仲議會之財政預算審核及財務報告等。

ii) 根據學生會會章，代表大會之合法召開人數為所有屬會及幹事會代表數量之三分之二或以上（即四十八人）。如未有足夠與會者，代表會將於七日內重新召開代表大會。

iii) 為確保會議能夠順利進行，各屬會及幹事會的主席必須出席代表大會。如主席未克出席會議，會內其中一位幹事應代為出席。

iv) 如有任何早退或遲到，必須於會議前遞交一封正式的解釋信予趙熾凌老師。

v) 如屬會或幹事會的代表在會議中缺席、早退或遲到而缺乏恰當的解釋，該會主席將會被記缺點一個。
2. 代表大會守則

i) 與會者應於會議前詳閱有關文件。

ii) 與會者於發言前，請先舉手。在得到會議主席同意後，請先照會「大會主席」，並報上其所代表的屬會或幹事會，以及發言人所屬職位和姓名，方可繼續發言。

iii) 與會者應以尊重及認真的態度參與會議。

iv) 每次投票時，與會者均有三個選擇，分別為贊成、反對及棄權。在一般議題下，贊成票需超過總投票數的一半，方案才會被通過。當面對重大議題時，主席會考慮贊成票需達到或超過總票數的三分之二，方案才會獲得通過。

本會衷心希望各會的主席及幹事能緊守上述規則，並歡迎各人對有關細則提出意見。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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